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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医药学院教研项目立项申请书填写说明
一、填写和申报要求
1.申请者使用计算机，按“栏目填写说明”的要求，如实、准确、清晰地填写数据表各栏内容。
2.本表各栏除特别规定外，均可以自行加页。若有其他问题，请与高教研究所联系。
3.申报书须经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教学管理部门和分管领导审核，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方可上报。
二、部分栏目填写说明
申请者的承诺与成果使用授权：认真阅读并亲笔确认签名。
课题名称：应准确、简明反映研究内容，最多不超过35个汉字（包括标点符号）。
关键词：一般不超过4个关键词，词与词之间空一格。
负责人：承担课题研究和负责课题组织、指导的研究者。
担任导师：担任博士生导师或硕士生导师情况，限选填一项（博士生导师、硕士生导师、未担任导师）。
所在单位：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，按单位和部门公章全称填写。
通讯地址：详细填写至街（路）名和门牌号，不能以单位名称代替通讯地址。
课题组主要成员：真正参加本课题的研究工作，不含课题负责人。不包括科研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后勤服务等人员。最多不得超过4人，每人均需亲笔签名。
预期成果：指预期取得的最终研究成果形式。限选填至少一项，必须包含研究报告。一般包含专著、论文、研究报告、大纲、改革实施方案、软件、视频资源或其他（根据项目研究内容确定）。
项目预期成果是项目结题验收的重要依据，请申请人一定根据项目研究内容据实准确填报，以免影响评审和结题。
经费预算：是教研经费使用和报销的基本依据，校级项目资助经费一般为5000元，请申请人根据项目研究内容和实际需要据实准确填报。凡未列入经费使用范围的支出，所产生的费用一律不予报销。
